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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释法

2020年 9月 15日，经闽南日报（漳州）广告公司、闽南日报（漳州）
传媒发展有限公司经管小组投票，产生 2020-2021 年度闽南日报（漳
州）广告公司、闽南日报（漳州）传媒发展有限公司服务合作企业。中
标的四家公司分别为：厦门市肯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漳州橙乐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漳州心之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建弘韵文化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特此公告。

闽南日报（漳州）广告公司
闽南日报（漳州）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15日

中 标 公 告

原址在漳州市金
湖 村 房 屋 ，现 拆 迁 安

置于芗城区芝山路 43 号金湖花
园一期 1 幢 905 号。今张启顺申
请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现按漳
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登报
声明。相关利害人如有异议，请
即日起壹个月内向漳州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登记。逾期
本人将按规定向中心申办不动
产权证。

声明人：张启顺
2020年 9月 15日

原 址 在 漳 州 市 金
湖村湖内 58 号房屋，现

拆迁安置于芗城区芝山路 43 号
金湖花园一期 2 幢 1401 号。今颜
亚朝申请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
现 按 漳 州 市 不 动 产 登 记 中 心 要
求登报声明。相关利害人如有异
议，请即日起壹个月内向漳州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登记。
逾 期 本 人 将 按 规 定 向 中 心 申 办
不动产权证。

声明人：颜亚朝
2020 年 9 月 15 日

声明 声明

原址在漳州市湖内路 17号房屋，现
拆迁安置于芗城区芝山路 43 号金湖花

园一期 1 幢 1202 号。今颜文治申请上述安置房权
属登记，现按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登报声
明。相关利害人如有异议，请即日起壹个月内向漳
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登记。逾期本人将
按规定向中心申办不动产权证。

声明人：颜文治
2020年 9月 15日

原址在龙文区步文镇田厝社房屋，
现拆迁安置于龙文区建元东路 3 号龙文

花园 21 幢 805 号。今李育贤申请上述安置房权属
登记，现按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登报声明。
相关利害人如有异议，请即日起壹个月内向漳州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登记。逾期本人将按
规定向中心申办不动产权证。

声明人：李育贤
2020年 9月 15日

原址在漳州市金湖村房屋，现拆迁
安置于芗城区芝山路 43 号金湖花园一

期 2 幢 802 号。今袁举良申请上述安置房权属登
记，现按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登报声明。相
关利害人如有异议，请即日起壹个月内向漳州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登记。逾期本人将按规
定向中心申办不动产权证。

声明人：袁举良
2020年 9月 15日

原 址 在 漳 州 市 湖
内路 10 号房屋，现拆迁

安置于芗城区芝山路 43 号金湖
花园一期 1 幢 401 号、501 号。今
颜建成申请上述安置房权属登
记，现按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要求登报声明。相关利害人如有
异议，请即日起壹个月内向漳州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登
记。逾期本人将按规定向中心申
办不动产权证。

声明人：颜建成
2020年 9月 15日

原 址 在 漳 州 市 金
湖村房屋，现拆迁安置

于芗城区芝山路 43 号金湖花园
一期 1 幢 1101 号。今张启能申请
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现按漳州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登报声
明。相关利害人如有异议，请即
日起壹个月内向漳州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登记。逾期本
人将按规定向中心申办不动产
权证。

声明人：张启能
2020年 9月 15日

声明

声明

声明

声明

声明

遗失声明
▲漳州市龙文区开思网宇白

云 网 吧（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506030774140176）不慎遗失漳
州市龙文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 12 月 29 日核发的电子营业执
照 ，电 子 营 业 执 照 序 列 号 ：
10015100484427，现声明作废。

▲漳州市龙文区景山风尚理
发店不慎遗失漳州市龙文区工商
行政管理局 2014年 11月 14日核发
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350603600126097，现 声 明 该 营 业
执照副本作废。

▲林诗颖不慎遗失漳州城市
职业学院教师教育系 2019 级美术
教 育 专 业（1）班 学 生 证 ，证 号 ：
1905111023号，声明作废。

▲许珠凤不慎遗失漳州职业
技术学院应用外国语学院 2018 级
商务英语专业（2）班学生证，证号：
1808010204号，声明作废。

▲周琬珉不慎遗失漳州职业
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2018 级室
内设计专业（2）班学生证，证号：
1802020220号，声明作废。

▲ 芗 城 区 陆 泽 斌 不 慎 于
2020 年 09 月 12 日遗失第二代居
民 身 份 证（有 效 期 限 ：2014 年 02
月 13 日 — 2024 年 02 月 13 日），
证号：35060019970422201X 号，声
明作废。

▲龙海市康河中不慎遗失中
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证书壹本,
证书编号:350621196309083599，声
明作废。

▲中国人民解放军 73131部队
欧阳小文不慎遗失军人保障卡，卡
号:813506181101350208 号，现声明
作废。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73131 部
队陈津旭不慎遗失军人保障卡，
卡 号 ：813506181025262091，现 声
明作废。

▲中国人民解放军 73131部队
周庆国不慎遗失军人保障卡，卡
号:813506181025257489，现声明作
废。

▲东山县西埔镇林桂妹不慎
遗失在福建省东山县承益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工作期间的个人缴费
凭 证 ，证 号:35062619750810060X，
现声明作废。

组织员工培训，是提高劳动者
综合能力和企业经营水平的重要
途径。然而实践中，一些企业在搞
培训时，存在种种侵犯劳动者权益
的做法。

组织岗前培训
让员工缴“学费”，退还！

【案例】小钟经过一番努力进入
某公司。在正式上岗之前，公司要求
小钟参加由公司集中组织的岗前培
训，并要求其自行承担食宿费、杂费
等 2000 元，费用将从其工资中扣，每
月扣 200 元。小钟认为，公司组织员
工培训，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为公
司服务和创造效益，让员工买单难
以接受。那么，公司收取岗前培训费
是否合法？

【点评】该 公 司 的 做 法 是 错 误
的。《劳动法》第 3条规定：“劳动者享
有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职
业教育法》第 20 条规定：“企业应当
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有计划地对本
单位的职工和准备录用的人员实施
职 业 教 育 …… 从 事 技 术 工 种 的 职
工，上岗前必须经过培训；从事特种
作业的职工必须经过培训，并取得
特种作业资格。”可见，开展职业培
训是企业的法定义务。既然是企业
应尽的义务，就不能让员工承担培
训费。对此，《职业教育法》第 28 条规
定：“企业应当承担对本单位的职工
和准备录用的人员进行职业教育的
费用。”显然，该公司将自己应承担
的培训费用转嫁给员工是违法的，
从小钟每月工资中扣除则是克扣工
资的性质。劳动者遇到此类收费情
况，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反映，由劳
动监察部门责令用人单位限期退还
所收取的培训费或所扣工资。

岗前培训期间
不发工资，支付！

【案例】2019 年 11 月 1 日，晓瑞
接到某化妆品公司的短信，除通知
她已被录用外，还要求她按时参加
公司组织的岗前培训。为期半个月
的培训结束后，双方签订了劳动合
同，约定试用期 1 个月。2019 年 12 月

份 公 司 发 放 工 资 时 ，晓 瑞 只 拿 到
1950 元。晓瑞觉得不对，就找到公司
负责人，该负责人解释：岗前培训期
间并未从事具体工作，双方之间尚
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培训期间没有
工资。晓瑞找到劳动监察部门进行
咨询。

【点评】该负责人的解释明显不
合法。其一，《劳动合同法》第 7 条规
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
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
建立职工名册备查。”由此看出，“是
否用工”是判断双方是否已经存在
劳动关系的标准，至于是否已经办
理正式的入职手续、有没有签订劳
动合同等，并不影响双方事实劳动
关系的存在。其二，劳动关系产生于
劳动过程中，而职业培训也是劳动
过程的组成部分。员工参加培训期
间，只要他们完成了学习任务，就实
现了该阶段的劳动过程。其三，安排
岗前培训是“开始用工”的一种形
式。员工按照单位安排参加岗前培
训，受训期间接受单位的领导管理，
双方之间已经存在着人身隶属关
系，显然单位已经开始用工。因此，
晓瑞参加化妆品公司安排的岗位培
训，属于已经提供了劳动，化妆品公
司必须依法支付培训期间的工资。

工余时间搞培训
不给加班费，违法！

【案例】曹某等 10 人受聘某房产
公司从事营销业务。公司为了提高
曹某等新员工的营销技能，在他们
入职后的 1 个月内利用休息日组织
了 3 天的业务培训。曹某等人认为这
肯定算加班，将来可以领取一笔加
班费，然而领到当月工资时他们大
失所望。房产公司认为，培训并不等
于生产经营，也没有对公司产生经
济效益，而且组织培训是为大家好，
怎么还会有加班费呢？

【点评】该 公 司 的 理 由 不 能 成
立。加班的构成要素包括：一是为用
人单位所安排或者体现用人单位的
意志；二是在标准工作时间之外；三
是继续从事原工作或者与单位生产
经营密切相关的工作。就本案而言，
首先，对曹某等人进行培训是房产
公司安排的，体现了公司的意志。其
次，该公司是利用工作时间之外的
休息日进行培训的。再次，曹某等人
参加培训是与房产公司的生产经营
有着本质关联的一项工作。劳动过
程相当复杂，有的劳动直接创造价
值，有的劳动在于实现价值，有的劳
动则是间接地帮助创造或实现价

值；有的劳动成果当时就能衡量，有
的劳动成果将来才能看到。职业培
训虽不属于直接的生产经营，但企
业组织培训的目的是让员工掌握相
关技能、为企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
效益，企业是培训的最终受益者。因
此，曹某等人工余时间接受培训符
合加班的构成要件，应当确定为加
班，房产公司应依法支付加班费。

与接受职业培训
的员工约定服务期，无效！

【案例】某物流公司新提拔了一
批班组长，邓某也在提拔之列。为了
使新任班组长尽快适应新岗位，公
司外聘培训专家对他们进行为期 4
天的脱产培训，培训内容为组织管
理能力、沟通技巧、商务礼仪等。培训
结束后，公司与邓某等人分别签订了
一份服务期协议，约定服务期为 2年，
提前离职需向公司支付违约金。由于
邓某只服务了 1 年就离职，公司从其
工资中扣除了 1500元“违约金”。邓某
随后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庭裁决该公
司退还所收取的“违约金”。

【点评】该服务期协议无效。《劳
动合同法》第 22 条规定：“用人单位
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
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
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
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
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由此
可见，单位只有为劳动者提供了专
项培训待遇，才可以与劳动者约定
服务期和违约金。专项培训不是一
般性的职业培训，它具有以下属性：
第一，它是一种专业技术培训，即对
于某一个技能的培训，如为操作新
型设备而提供的培训。诸如规章制
度、组织领导力、工作要领、社交礼
仪、公文写作等方面的培训，不属于
专项培训。第二，是委托第三方开展
的，不包括企业内部培训的方式。第
三，企业会支出有凭证的培训费、差
旅费等，且费用较大。对照上述属
性，该物流公司组织的班组长培训
并不属于专项培训，因此所签订的
服务期协议无效，邓某提前离职无

须支付“违约金”。 ⊙潘家永

企业组织培训
容易出现哪些认识误区

本报讯（记者 周杨宁 通讯员
周晓彬 赖丰富）9 月 11 日，平和县
人民法院化 解 一 起 受 疫 情 影 响 导
致的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被告平
和某服装厂与原告 12 名员工达成
和解。

平和某服装厂于 2020 年元旦开
始放假，2020 年 2 月 7 日，因疫情原
因，该厂负责人在公司微信群通知，
农历正月十六暂时不能复工，复工
的准确时间到时候通知。同年 3 月 8
日，该负责人仅通知 A 组员工上班，
而 B 组包括原告叶某春在内的 12 名
员工被解除劳动合同，并被强制退
出公司微信群。为此，原告叶某春等
12 名员工向平和县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作
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于是，叶某春
等 12 名员工向平和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被告平和某服装厂解除与原告
叶某春等 12 人的劳动合同关系，并

支付每人工资、赔偿金、补偿金等各
类费用约 12.6 万元。

在充分考虑原告的诉求和被告
平和某服装厂的实际情况后，法官
六次约谈双方及律师，了解到疫情
期间，企业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并
强制退出公司微信群，不仅给 12 名
员工带来了生活上的困难，也让他
们对自己工作过的服装厂的不近人
情感到失望。同时法官进一步了解
到，疫情期间，企业订单量减少，能
维持经营，发放工资已是不易。在法
官的耐心调解下，原告叶某春等 12
人体会到法官的用心良苦，也理解
服装厂的不容易。最后，双方达成一
致协议，被告平和某服装厂自 2020
年 9 月 8 日起解除与原告叶某春等
12 人的劳动合同关系，并自愿补偿
叶某春等 12 人生活补助金等每人
3500 元，叶某春等 12 人自愿放弃其
他诉讼请求。

经法官多番调解

因疫情停工被辞退的12人获补偿

本报讯（郑爱国）9月 14日，龙海
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龙海市榜山镇
某珠宝店销售计量不足黄金首饰的
违法行为作出责令改正、罚款 8000
元的行政处罚。

日前，龙海市市场监管局榜山监
管所接到消费者举报，依法对榜山镇
某珠宝店开展检查。执法人员发现该
店待售的“金 750 手链”，标牌上面的

“零售价 3408 元”未标示计价单位，
正确标注为“零售价 3408 元/件”；待
售 的“ 足 金（3D）吊 坠 ”标 示

“RMB7368.00”未标示计价单位，正
确标注应为“RMB7368.00 元/件”。
该行为违反了《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
明码标价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
待售的上述五件黄金首饰无法提供
合法有效的产品检验报告等合格证
明文件，违反《产品质量法》第三十
三、三十六条的规定；待售的“足金手
链”、标牌标注金含量：999.9‰，“足
金（3D）吊 坠 ”标 牌 标 注 含 金 量 ：
999.0‰，销售的“金 750 手链”750 表
示黄金含量为 750‰，根据《首饰贵
金 属 纯 度 的 规 定 及 命 名 方 法 》

（GB11887-2012）4.1 的规定纯度千
分数最小值 990‰以上都可称足金，

当事人无法提供所标注含金量的标
注依据，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待售的足金手
链（编号 w04876978）、足金项链（编
号 w02850031），超出《零售商品称重
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质检总局令第
66 号）允许的负偏差：0.01g(每件≤
100g)的规定，该两款饰品超过允许
的负偏差共 0.005克。

龙海市市场监管局依据《关于商
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第二
十一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
六条第一款第（五）项、《产品质量法》
第五十四条和《商品量计量违法行为
处罚规定》第五条“销售者销售的定
量包装商品或者零售商品，其实际量
与标注量或者实际量与贸易结算量
不相符，计量偏差超过《定量包装商
品计量监督规定》《零售商品称重计
量监督规定》或者国家其他有关规
定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改正，
给用户、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
偿损失，并处违法所得 3 倍以下、最
高不超过 30000 元的罚款 ;没有违法
所 得 的 ，可 处 10000 元 以 下 的 罚
款。”的规定，对违法当事人作出上
述行政处罚。

销售黄金首饰计量不足 当罚

“小区电梯广告收益归谁？”“签
订合同时应该注意什么问题？”“什么
是离婚冷静期？”……面对群众的提
问，普法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
典型案例耐心讲解。9 月 10 日，华安

县法院联合华安县检察院、华安县司
法局组织普法志愿者，深入真武山普
法志愿者服务站开展“创城路上‘典’
亮生活”民法典普法宣传活动。

张碧慧 摄影报道

志愿者宣传民法典

很多人认为，车违规停放在马路边，最多不
过是被贴罚单，缴纳罚款罢了。殊不知，违规停
车一旦造成交通事故，可能惹上官司，甚至赔钱
财。近日，平和县人民法院交通审判庭就受理这
样一起交通事故案件。

2019 年 5 月 28 日晚上，原告郭某君驾驶电
动车行驶至小溪镇迎宾路某号房屋门口时，与
被告蔡某平停放在路边的小型客车发生碰撞，
造成人员受伤、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
平和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现场处理后，认定
郭某君负本事故主要责任，蔡某平负事故次要
责任，同时郭某君受伤立即被送往平和县医院
治疗。

2019 年 8 月底，原告郭某君向平和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被告蔡某平及海峡金桥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公司支付其各项损失合
计 85501 元。平和法院交通审判庭接收到起诉
材料后，指派法官并邀请调解员组织双方当事
人及保险公司开展诉前调解。调解过程中，车
主蔡某平愤愤不平且表示无法理解：自己的车

明明被对方撞了，为何自己还要承担责任？确
实，从生活常识的角度来看，蔡某平的车停放
在路边未行驶，是郭某君驾驶电动车不小心撞
上蔡某平的汽车导致交通事故，蔡某平应该是
受害者才对，却被推上被告席。保险公司则认
为：郭某君提出的许多费用超出了保险范围。

恰好在今年 4 月，平和法院成立了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调解工作室，法官考虑到可以利用
他们丰富的社会经验参与调解。交通庭法官随
即邀请市人大代表杨初欣参与诉前调解。杨代
表欣然接受，并对双方当事人及保险公司有针
对性地从情理上进行劝说疏导，特别是对原告
郭某君，杨代表从情理的角度分析，劝其不可漫
天要价。在经过长达三个小时的调解后，原告郭
某君与被告蔡某平及保险公司三方自愿达成了
调解协议，由被告蔡某平赔偿郭某君 2000 元，
由保险公司赔偿郭某君 44492 元，原告郭某君
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记 者 周杨宁
通讯员 周晓彬 杨永超

马路边乱停车
引发交通事故要担责

不少求职者遇到这种情况：个别企业采取无薪试
岗的手段，不间断地获取免费的劳动力。

8 月间，2020 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小范从互联网平
台上找到一个工作岗位，到芗城区某公司担任电话营
销业务员。可没想到，他每天打接业务电话上百次，每
日劳动时间超过 10个小时，但还是被老板以试岗不合
格为由辞退，且劳动报酬一分钱也不付给他。公司负
责人说，他们招聘的员工一律经试岗合格后才正式计
发工资，而未达成用工协议者一概不付任何工资。芗
城区劳动监察执法部门接到举报后，依法调查核实，

对该企业进行行政罚款，并于 8 月 28 日帮助小范讨回
其本应得到的劳动报酬。

对上述案例，有关业内人员透露，目前个别企业
为了避开试用期间用工成本，采用与求职者签订短
期无薪上岗协议等违法手段“试用”员工，过段时间
再以不合格为由辞退，让本该拿到合法报酬的务工
人员给企业白干活。对企业“无薪试岗”的违法行为，
劳动监察执法人员明确，该做法违反了国家颁布实
施的劳动法律，必须纠正，并保证往后遵守《劳动法》
所规定的各项用工制度。

⊙卢子能

““试岗试岗””不可不可““无薪无薪””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